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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

      根据《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为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的

实施，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适用范围

p本规定适用于我县辖区范围内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的实施。

p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

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

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不适用

本规定。

ü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是指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决定的精神，对辖区范

围内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政府统

一服务、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

约束，统一清单告知、统一平台办

理、统一信息共享、统一收费管理，

对企业承诺的事项，政府不再事前

审批的办理模式。



政府统一服务

1. 工程建设涉及的绿地、树木审批

2.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3.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

排水与污水设施审核

4.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

象探测环境审批

5.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7.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8. 取水许可审批

9.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10.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床审批

11.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12. 节能评价审批

13.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14. 地震安全性评价。

n 服务事项



1. 土地来源为收储土地的，县自然资源局核验土地权源资料并通知有关部门，由主管

部门办理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2. 土地来源为新增建设用地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县自然资源局核验土地批准文件

及资料并通知有关部门，由主管部门办理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3. 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园区和工业园区范围内分别由示范区管委会和县新型工业园区管

理中心办理统一服务事项。

n 管理权限

政府统一服务



承诺制事项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事项（当行业法规规定不适用承诺

制的，按行业法规执行）;

2. 洪水影响评价事项（当行业法规规定不适用承诺制的，按

行业法规执行）;

3. 取水许可事项（当行业法规规定不适用承诺制的，按行业

法规执行）;

4. 环境影响评价事项（当行业法规规定不适用承诺制的，按

行业法规执行）;

5. 节能评价事项；

6. 施工许可证核发前置条件特定事项；

7. 易燃易爆等特定场所防雷装置设计事项；

8. 应建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事项。

ü 第一、二、三、四、五项，在

政府有关部门完成统一服务的

基础上，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

完成行政许可。

ü 第六、七、八项，由企业作出

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

行政许可。企业应当按照准入

条件和标准进行项目建设，履

行相关事项。



重要举措

1 .加强项目前期策划生成

2.统筹用地供应和规划许可

3 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4.完善勘察设计质量管理

l 由自然资源部门统筹整合各类规划，划定各类控制线，发起企业投资项目前期

策划生成，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项

目提出地块的建设条件和需开展的评估评价事项，为项目落地提供靠前服务。

l 统筹建设用地供应和用地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合并至土地出让环节

同步办理。

l 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用地预审意见可作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土地

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案审查。

l 完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制度，取消施工图审查，组织重要工程专家论

证。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及其执业人员对勘察设计质量作出书面承诺，执行

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



组织验收

ü 项目竣工后，应当组织验收并复核企业是否兑现承诺。

ü 属于企业自主验收的事项，由企业组织完成验收并向县行政审批局备案。

ü 属于政府有关部门验收的事项，由企业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县行政审批局

组织有关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联合验收。验收合格的，投入运行；验收

不合格的，限期整改。



监督管理

        县级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全

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对于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

行检查，形成闭合管理。发现存在承诺不兑现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及时采取整改、撤

销许可或者禁止选择告知承诺措施。审批部门应当将及时将审批信息推送监管部门，做

好事中事后监管。


